


2 
 

6.同意《2023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》； 

7.同意《2023 年度年审会计师履职情况评估报告》； 

8.同意《审计委员会对 2023 年度年审会计师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》。 

（二）2024 年 4 月 24 日，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

二次会议：同意公司编制的《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。 

（三）2024 年 6 月 19 日，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

三次会议：同意公司《关于公司最近三年一期非经常性损益的审核报告的议案》。 

（四）2024 年 8 月 13 日，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

四次会议： 

1.同意公司《202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； 

2.同意公司《关于公司最近三年一期非经常性损益的审核报告的议案》。 

（五）2024 年 10 月 9 日，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

五次会议： 

1.《关于公司聘请 2024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事务所采购立项的议案》； 

2.《关于公司聘请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事务所采购立项的议案》。 

（六）2024 年 10 月 24 日，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

六次会议： 

1.同意公司《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》； 

2.同意公司《关于 2024 年 1-9 月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》。 

（七）2024 年 11 月 29 日，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

七次会议： 

1.同意公司《关于续聘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； 

2.同意公司《关于 2024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的议案》。 

四、审计委员会 2024 年度履职情况 

（一）监督及评估审计机构工作 

2024 年度，公司聘用了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作为审计机构，

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资格，并遵循独立、

客观、公正的职业准则，能够胜任公司的审计工作。2024 年度，审计委员会就审

计范围、审计计划、审计方法及在审计中重点关注事项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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